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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达州市中心城区户外
广告设置秩序，净化城市空间环
境，维护整洁、优美、规范、有序的
市容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条例》、《城市容貌标准》等法律法
规规定，决定对达州市中心城区户
外广告设施进行清理整治，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整治范围
通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西城

街道办事处、朝阳街道办事处、莲
花湖管委会、西外镇、北外镇、复兴

镇部分区域（马踏洞新区规划范
围）、达川区三里坪街道办事处、翠
屏街道办事处及四川达州经济开
发区建成区范围。

二、整治内容
（一）未经批准擅自设置和未

按批准设置、超出批准期限设置的
大型立柱式户外广告设施和建筑
物楼顶、墙面大型户外广告设施以
及灯（电）杆道旗广告、建筑工地户
外广告；

（二）擅自在建筑物楼顶、墙面
和报刊邮亭、道路、桥梁、堡坎、交
通护栏、供电、通信、绿化等设施上
设置的各类户外广告设施、布标条

幅和张贴、悬挂、喷涂的“牛皮癣”
小广告；

（三）未经批准擅自设置和超
出批准期限的指路（示）牌、标识
牌、商业楼盘名称导视牌广告等；

（四）一店多招、多层、重复设
置的店招店牌广告设施以及店招
店牌广告设施字体缺字、掉字、自
发光亮灯不全等店招店牌广告设
施和带有商业广告的店招店牌广
告设施；

（五）存在残缺破损、有碍市容
观瞻、长期空白闲置和存在安全隐
患的各类户外广告设施；

（六）擅自利用公益广告设施

发布商业广告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

章和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技术规
范、设置导则、设置规定要求的各
类户外广告设施。

三、凡未经批准擅自设置、期满
未自行拆除或者不符合城市容貌标
准及设置技术规范等影响市容环境
和存在安全隐患的上述各类户外广
告设施、店招招牌广告设施，设置者
应当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5日内自
行整改或者拆除（清除）。

逾期未自行整改或自行拆除
（清除）的，我局将依法予以代为清
除或强制拆除，代为清除或强制拆

除的费用由设置者承担。其中，中
心城区达川辖区的户外广告整治
拆除工作由市城管执法局达川分
局负责实施。

四、户外广告设施（招牌）设置
者要自觉维护城市市容形象，主动
配合拆除违法违规户外广告设施
（招牌），对妨碍执行公务的，移送辖
区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

特此通告
达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18年12月27日

关于限期拆除达州中心城区违法户外广告设施的通告
〔2018〕第5号

据悉，今年31岁的刘华（化名）是渠县清溪
场镇七眼村村民，曾在外打拼多年。2011 年，
刘华拿出家里所有积蓄，承包了离家约 3 公里
的射洪乡清水村一组约36亩的鱼塘，有效期至
2029 年，并于 2014 年 12 月返乡和父母一起管
理鱼塘。

今年12月20日下午3时许，刘华母亲去看
鱼塘时发现，鱼塘漂浮起了上百条鱼儿，有的已
经死亡，有的还在挣扎。刘华接到父母的电话
赶到鱼塘时，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只见水面
上不断有鱼翻白，成片成片的死鱼浮在水面
上。刚开始，他以为是鱼塘缺氧，赶紧打开3台
充氧机，结果仍无济于事，鱼儿依然陆续死亡。

刘华告诉记者，近几天来，其承包的鱼塘里

每天都有鱼儿莫名死亡，水面上是白茫茫的一
片，打捞死鱼都忙不过来。截至目前，死亡的鱼
儿估计有上万斤，直接经济损失约20万元。

据悉，刘华估计是有人向其鱼塘投毒，已向
渠县公安局清溪场派出所报警。接到报警，清
溪场派出所及刑警大队先后组织民警前往现场
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经民警现场勘查，该鱼塘
面积约 36 亩，塘内可见大量死鱼漂浮，暂未提
取到有价值的痕迹。

究竟是鱼塘水质被污染还是有人投毒？刘
华说，他每天看到死亡的鱼儿，除了心痛之外，
更加担忧的是，其鱼塘的承包期还有 10 年，被
污染或被投毒的 36 亩塘水该怎么处理。他希
望相关部门能给他提供一些帮助或指导处理意
见。

据 12 月 27 日渠县公安局警情通报称，12
月21日，办案民警提取了鱼塘的水样及死鱼样
本，庚即送往达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做检验，
并在现场张贴告示告知群众刘华家鱼塘鱼类死
因正在调查，切勿食用。

昨日，记者电话采访渠县环保局时，该局检
测站工作人员表示，12 月 27 日下午，相关工作
人员已提取了鱼塘的水样，正在做环保类资质
水源污染检测。 （本报记者 迟剑）

本报讯 近日，一名青年男子向巡逻
的特巡警报警称，遭人持刀抢劫抢走手
机。民警调查发现，报案人竟是与人发生
纠纷后，故意报假案进行报复，且报案人还
是一名网上逃犯。

当晚 8 时许，达川区公安分局特巡警
大队民警在南城巡逻时，一名青年男子突
然跑到民警面前报警称：“刚才有几个人持
刀抢劫，把我的手机抢走了……”

接到报警后，特巡警队员立即在现场
周边搜寻，却一直未发现“抢匪”的身影。
随即，民警将报案人带到辖区南外派出所
进一步调查。

听闻辖区发生“团伙持刀抢劫案”，南
外派出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民警展开调
查及搜捕，很快在三里坪一网吧找到了嫌
疑人——几名正在上网的未成年人。经报
案人现场指认，这几名未成年人就是其所
谓的“抢劫团伙”。

“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据办案民
警介绍，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剧情”却
发生了180度反转。据查，事发当晚，报案
人王某某与几个未成年人发生争执后，双
方各自离开。王某某走了一段路，发现自
己的手机不见了，遂将此事怪到对方身
上。接着，王某某就以遭遇“团伙持刀抢
劫”向警方报案，想借助民警“收拾”一下那
几个未成年人。发现王某某报假案后，民
警随即对其身份信息展开调查，而王某某
却对自己的身份讳莫如深，十分可疑。

接着，民警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报案人
王某某竟是一名网上逃犯。今年 12 月 12
日，达川区亭子镇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王
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被亭子派出所网上
追逃。

目前，南外派出所已将犯罪嫌疑人王
某某移交至办案部门，案件仍在进一步调
查中。 （宋凌云 本报记者 程序）

一夜之间 上万斤鱼莫名死亡
事发渠县射洪乡 直接损失约20万元

男子报警称遭人持刀抢手机
民警调查发现系逃犯报假案

本报讯 昨日，被救的公交司机吴秀春终
于见到了“救命恩人”胡胜娟和龙登浩，市公交
公司专门聘请两名热心乘客为公交“行风监督
员”，并分别为两人办理了免费乘车卡。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正常，现在好像很多
人都在讨论这个事。”昨日上午9时许，被救公交
司机吴秀春及市公交公司负责人终于见到了热
心乘客胡胜娟和龙登浩。胡胜娟有些腼腆地
说，她没想到自己一个简单的举动会受到这么
多人关注，身边的朋友同事见面，都会夸她“人美
心善”，让她感到既开心又不好意思。

据了解，四川文理学院得知龙登浩见义勇

为的行为后，已对他进行了嘉奖。龙登浩表
示，作为一名大学生，他感觉自己应该承担起
更多的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向身边的人传播
正能量。

市公交公司负责人表示，胡胜娟和龙登浩
的行为展现了一种和谐的驾乘关系，这是保障
公交车行驶安全的基础，两人见义勇为、热心
助人的行为是社会正能量的缩影。市公交公
司特别邀请两人加入公交大家庭，聘请两人为

“行风监督员”，让他们代表市民，监督公交的
服务。同时，市公交公司还分别为两人办理了
免费乘车卡。 （本报记者 杨蕙菱）

救人乘客免费乘公交 并被聘为“行风监督员”

一夜之间，渠县射洪乡清水村的一
口鱼塘漂浮起成片成片的死鱼，让期盼
丰收的养鱼户欲哭无泪。据初步统计，
该鱼塘莫名死亡了上万斤鱼，直接经济
损失约20万元。是否有人故意投毒？
警方已经立案调查。

民警带着当事人指认现场


